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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一副区长“2600平方米豪宅”围墙被拆
本报上海2月18日电 （记者周凯） 近

日， 一条微博把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陆
鸣推上了风口浪尖， 微博称陆鸣拥有2600
平方米豪宅。 今天， 中国青年报记者实地
考察， 正遇上一支工程队在拆除微博爆料
中 “陆鸣豪宅” 的围墙及周边设施。

2月14日， 网友 “梅鹤楼主” 发微博
称： “我党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区委副书
记竟然住2600平方米的别墅！ 这条鱼曝光
了， 摊上大事儿了， 求辟谣！” 该微博被
转发超两万次， 评论近5000条。

这条微博实际上是转发的一个网帖，
该网帖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
陆鸣不知用什么手段， 在崇明县向化镇阜
康村获得一块集体土地， 建了1座豪华别
墅， 占地4亩许。” “2013年1月13日， 暴
力拆迁受害人顾倩珏向崇明县向化镇土管

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请求公开该别墅建
房批地手续等政府信息。” 网帖还附上了
一张别墅的照片， 其中注明地址在崇明县
向化镇阜康村801号， 住房面积为2600平
方米， 围墙占地4亩左右。 不过， 目前这
条微博已被删除。

公开资料显示， 陆鸣生于1958年7月，
历任上海市崇明县副县长、 县政法委副书
记， 南汇区委常委、 副区长、 区政府党组
成员， 现任浦东新区区委委员、 副区长。

2月15日23时57分， 上海市纠正行业
不正之风办公室实名认证官方微博 “风清
上海” 发微博表示， “已关注到网信所述
浦东新区一干部有关情况， 有关部门此前
也已在进行了解核实”。

2月17日凌晨1时3分 ， “风清上海 ”
再次发布微博称， “关于近日网信所述浦
东新区一干部 ‘2600平方米豪宅’ 一事，
经有关部门实地初步核实， 其家庭在自家
宅基地上的所建房屋 ， 主楼建筑面积为
246.88平方米， 辅助平房建筑面积为63.04
平方米； 目前， 建在该房屋及承包地外围
的围栏墙已经拆除。 其他有关情况仍在继

续核实中。”
今天上午， 中国青年报记者驱车来到

崇明县向化镇阜康村， 很容易就找到了网
帖中所称 “陆鸣的豪宅”。 一支工程队正
在现场作业， 有一辆吊车、 一辆铲车和一
辆卡车， 约20余名工人， 主要是拆除约半
米高的围墙。 一名工人告诉记者， 他们是
昨天过来拆墙的。 当记者询问是否是这家
住户请他们来拆除的 ， 这名工人予以否
认， 对于究竟是谁请他们来拆除围墙的，
则三缄其口。

记者注意到， 这栋三层小楼 （第三层
为阁楼） 和网帖中图片一致， 旁边有一栋
简易平房。 根据实地步测， 主楼占地面积
大约在100～120平方米之间， 按照上下两
层加一层阁楼计算， 应与上海市纠风办公
布的 “246.8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大致相
同， 而由围墙围起的全部面积大约2500平
方米左右。 根据阜康村村干部的介绍， 包
括房子 、 院子在内 ， 共有 3.75亩左右
（2500平方米）。

记者看到， 整个院子都被约半米高的
水泥砖墙围住， 其中一面围墙内外还种植
着两排约一人高的绿色植物， 院子里大约
一半面积为水泥地， 其中有一个小型停车
棚， 另一半则种植着一些蔬菜和花卉。 附
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原来围墙上还有约
一人高的栏杆， 2月16日被拆掉了。 记者
注意到， 楼房后面确实堆积着一些白色木
质栏杆 ， 这也和之前网帖上所附照片一
致。

今天下午， 中国青年报记者联系上网
帖中提到的 “暴力拆迁受害人顾倩珏 ”。
顾倩珏说， 1月13日， 她向崇明县向化镇
土管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请求公开该别
墅建房批地手续、 陆鸣是农村户口还是城
镇户口等政府信息， 但该局在法定期限内
未予回复。

此前， 陆鸣的妹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 这块地和房子是她两个哥哥和父母

共有， 手续齐全， “大哥陆鸣是个好官，
经得起查”。 但当地村民反映， 陆鸣的父
亲原在供销社工作， 妻子也是公务员， 都
不可能是农村户口， 陆鸣的弟弟几年前去
世了， 只有她的母亲可能还是农村户口。
而阜康村的几名村干部则表示， 陆鸣的母
亲拥有农村户口， 可以用宅基地建房， 而
且当时建造房屋也有合法的手续和文件，
不过他们并未出示相关文件。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了自2007年7月1
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
理办法》， 第27条规定： 4人户或者4人以
下户的宅基地总面积控制在150平方米至

180平方米以内， 其中， 建筑占地面积控
制在8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以内。 不符合分
户条件的5人户可增加建筑面积， 但不增
加宅基地总面积和建筑占地面积。 6人户
的宅基地总面积控制在160平方米至200平
方米以内， 其中， 建筑占地面积控制在90
平方米至100平方米以内。 不符合分户条
件的6人以上户可增加建筑面积， 但不增
加宅基地总面积和建筑占地面积。 而第29
条规定 ， 村民户申请个人建房用地的人
数， 按照该户在本村或者村民小组内的常
住户口进行计算。

按此规定， 无论是按照陆鸣妹妹的说

法， 房子由陆鸣兄弟俩及父母共有， 还是
按照村民的说法， 只有陆鸣母亲可以申请
个人建房， 实际上都超出了 《办法》 的规
定。 而根据第32条规定， 个人建房需要设
立围墙的 ， 不得超越经批准的宅基地范
围， 因此， 目前所拆围墙属于违章建筑。

根据上海市纠风办的回应， 陆家房屋
的围栏墙内土地应该是承包地， 有评论指
出， 现在虽然围栏已拆除， 但之前别墅占
用承包地已涉嫌违法。 更可疑的是， 陆家
承包地与宅基地紧挨着， 而农村的一般情
况是， 承包地与宅基地是分开的， 这一蹊
跷之处也需要解释。

河南法院去年以来查处105名违纪人员 其中法院领导8人
本报讯 （记者韩俊杰 通讯员刘盾

孙志平）“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
防线， 人民法院是维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屏
障， 如果腐败侵入了这条防线 、 这个屏
障 ， 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法院和法官的
形象和声誉， 更会让老百姓逐渐失去对
司法的信任 ， 对法治权威的信任 。” 2月
16日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在该省法院工作会议暨第十五次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 ， 司法腐
败是最大的腐败， 如果法院的廉政建设抓
不好， 司法就失去了公信力， 其他工作也
就等于零。

“当前， 法官面临的诱惑很多， 干扰
也很多 ， 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 、 人情关
系 ， 都在影响着法官正确行使手中的权

力。 确保公正廉洁， 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
最紧迫的任务。” 张立勇表示， 全省法院
要严惩司法腐败， 建立起 “零容忍” 的惩
处机制 。 “首先要重拳出击打 ‘老虎 ’，
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 同
时不能放过 ‘苍蝇’， 那些发生在老百姓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群众反映十
分强烈， 社会影响同样十分恶劣。 必须发

现一起 、 查处一起 ， 发现一人 、 处理一
人， 不管涉及什么人， 绝不姑息迁就， 绝
不让腐败行为践踏法律尊严、 伤害人民感
情。”

河南省高院纪检组长王宏昌说， 去年
以来， 河南全省法院共查处各类违法违纪
人员105人。 其中， 基层法院93人， 中级
法院12人， 审判执行部门70人， 法院领导

班子成员8人， 中层正副职57人， 违法违
纪人数连续两年呈现下降趋势， 2012年较
2011年下降9.5个百分点。

据了解 ， 今年河南全省法院将开展
“乱收费” 问题专项治理活动， 对于在活
动中发现的私设名目收取 “加油费 ” 、
“送达费”、 “调查费” 等所谓 “实际支出
费用”， 擅自提高卷宗复印费等费用收取
标准， 或者应退不退、 挪作他用的违规违
纪行为， 不但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还要坚决倒查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杜绝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吃拿卡要”、 “冷横
硬推” 等不正之风。

郑州取消元宵节焰火晚会，
“烟花办”引网友质疑
本报郑州2月18日电 （记者韩俊杰

通讯员张玉甫 ） 今天 ， 郑州市政府在
《郑州日报》 发表通告称， “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有关要求，
并进一步改善郑州市空气质量， 经市政
府研究决定， 取消2013年元宵节焰火晚
会。” 而此前， 河南媒体对此消息进行
求证时， 郑州市烟花爆竹管理办公室却
因出面答复引起部分网友的质疑： “郑
州市烟花办是不是一个常设机构， 难道
要为每年一次的春节焰火燃放养一群

人， 设一个机构？”
今天上午， 记者就网友提出的疑问

电话采访郑州市烟花办。 一名王姓负责
人告诉记者： “我们只是每年春节期间
市政府安排的一个临时机构， 组织全市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今年共从市安
监、 公安、 工商、 交运、 消防多部门中
抽掉了48个人参加。”

据其介绍， 郑州市烟花办2007年开
始设立， 一般于腊月二十六组建， 元宵
节之后解散。 烟花办主要职责是指导各
县 （市、 区） 开展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工作； 指导、 协调有关部门开展
全市烟花爆竹管理宣传工作； 受理违法
生产、 经营、 储存、 运输烟花爆竹的群
众举报 ， 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查处 ； 组
织 、 协调有关部门制订应急预案 ； 组
织、 协调烟花爆竹安全事故调查； 负责
市政府交办的其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

作。
“既然是临时机构， 烟花办在哪里

办公 ， 经费从哪里出 ？ 是否如网友所
说， 靠收取摊主的摊位费呢？” 记者问。

对此， 该负责人回复称： “临时办
公地点设在郑州市黄河饭店， 人员工资
由原单位发放。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都
是在区安监局办理， 不通过烟花办。 摊
主只要根据烟花办统一组织的布点情

况， 经过培训后， 即可在合适的位置摆
摊。”

“培训主要是针对烟花爆竹批发公
司和摊点的经营人员， 由有资质的培训
机构统一进行授课、 考试， 内容主要是
与烟花爆竹有关的安全知识。” 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 ， 该项培训费100元至200
元， 直接由培训机构收取， “烟花办不
插手”。

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查询得知， 不
只在郑州市， 全国许多市县级地方政府
均设有烟花办这样的机构， 负责当地的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

2月18日， 一支工
程队正在拆除陆家别墅

的围墙。
本报记者 周 凯摄


